
遗失声明
承德米栢新能源技术有

限 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
码 ：91130823MA0CXCQP0K，
公章、法人章不慎丢失，声明
作废。

河北美明投资有限公司，
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30100073708050X，财务章、
法人章丢失，声明作废。

张 太 忠 ，身 份 证 号 ：
130224196402237659，冀B8TT36，
轻型普通货车，登记证书、行
驶证、牌照遗失，该车主已申
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王 世 云 ，身 份 证 号 ：
130204197103064814，冀B1R6Y9，
小型普通客车，登记证书、行
驶证、牌照遗失，该车主已申
请报废，特此声明。

李金海，冀 B860KN,小型
轿车，登记证书、行驶证、牌照
遗失，该车主已申请报废，特
此声明。

刘文锁，冀 BC62R6,轻型
厢式货车，登记证书、行驶证、
牌 照 遗 失 ，该 车 主 已 申 请 报
废，特此声明。

隆尧县滏阳街宇焱普通
货 运 服 务 站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
代 码 92130525MA09B3R057，
公 章 丢 失 ， 编 号 ：
1305258816594，声明作废。

石家庄市新鹏建设工程
有 限 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
码 ：91130100MA07Q0AA0X，
法 人 章 和 财 务 章 丢 失 ，声 明
作废。

赞皇县森美养殖有限公
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30129MACUY3EY72， 公
章、财务章、法人章均已丢失，
声明作废。

成安县商城镇东向阳村
经济合作社遗失公章（编号：
1304925003310），声明作废。

李 东 霞 ，护 照（ 编 号
E06947369）于 2025 年 12 月
26 日 丢 失 ，（ 身 份 证 号
130525198112293347） ，特 此
声 明 。

河北邺辉商贸有限公司
登记证公章，两枚财务章，不
慎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河北瑞兹橡塑制品有限
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31127MA0DJLEB9K，公 章 、
财 务 章 、法 人 章 丢 失 ，声 明
作废。

毕 智 勇 ，冀 BN5392，轿
车，登记证书、行驶证、牌照遗
失，该车主已申请报废，特此
声明。

曲周县辛民农业有限公
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：
91130435MA7HF64254 ，法 定
代表人：李幸民，不慎丢失公
章、财务章各一枚，特此声明
作废。

涞水县仁德药店，公章、
法人章不慎遗失，声明作废。

元氏县盛凯汽车运输有
限公司，财务章不慎遗失，声
明作废。

河北中医药大学针灸推
拿学院裴学坤遗失学生证,学
号 2401123020，声明作废。

韩会霞遗失道路运输经
营 许 可 证 ， 证 号
130182016812，声明作废。

河北名题文化发展有限
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30102MADXK8QB7D，营业
执照正副本原件、公章、财务
章、法人章均已丢失，声明作
废。

玉田县会民纤维制品有
限 公 司 ，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
91130229MA0G8H060D，公 章
丢 失 ，编 码:1302290165277，声
明作废。

中承振华（承德）置业有
限公司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91130822MABWEQ9R15，不 慎
丢失公章、财务专用章、合同
专用章，声明作废。

减资公告
定州市鑫旺农机农民专业

合作社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93130682087283006F）经股东会
决议，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
减 少 注 册 资 本 ，注 册 资 本 由
200 万元人民币减少至 199 万
元人民币，请债权债务人于见
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提
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
保请求，特此公告。

注销公告
上 海 广 汇 德 太 保 险 代

理 有 限 公 司 河 北 分 公 司
(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:
911301010774581911，注 册 号:
130101300003953) 经 总 公 司 上
海广汇德太保险代理有限公
司股东会决议，公司已于 2026
年 1 月 7 日向公司登记机关申
请注销登记，特此公告。

寻亲公告
女孩郭恩熙，出生于 2020

年 6 月 26 日 ，现 住 址: 河 北 省
武安市大同镇东通乐村。抚
养人郭守兴(出生于 1983 年 7
月 7 日)和妻子韩建娜(出生于
1989 年 2 月 23 日)自 2020 年 7
月 2 日 在 陕 西 省 长 武 县 医 院
门 口 抱 养 ，由 抚 养 人 抚 养 至
今。请孩子的亲生父母及监
护人持有效证件与郭守兴联
系，电话 13373104061，即日起
30 日内无人认领，孩子将依法
安置。

敬 告 ：请 交 易 双 方 妥 善 查
验 对 方 相 关 有 效 手 续 及 证 件 ，
本 栏 只 作 为 信 息 咨 询 ，不 作 为
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。

电话：0311-89920109


